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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17                     证券简称：东方电热                  公告编号：2022-045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签订框架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风险提示 

（1）本框架协议为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及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东方九天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九天”或“乙方”）与无

锡市金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金杨”或“甲方”）长期合作之指导性文件，

双方具体合作内容以及金额以双方后续签订的具体合同为准；后续具体采购合同的签订日期及

金额均无法确定； 

（2）本框架协议签署对公司 2022 年度业绩没有重大影响； 

（3）本框架协议履行时间较长，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市场、政策、经济等不可预见的或

其它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存在有可能会导致本协议无法全部履行的风险。 

2、本框架协议若能顺利实施，将对公司 2023 年度至 2028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一、框架协议签署情况 

近日，公司及东方九天与无锡金杨签署了《框架合作协议》。根据上述框架合作协议，甲

乙双方将开展在锂电池钢壳预镀镍钢基带领域的产品开发及技术合作、产品供货、供应链共同

开发以及股权合作等方面进行长期框架合作，共同推进锂电池钢壳和预镀镍钢基带产业发展。

双方建立不定期高层互访机制，就未来发展规划和目标进行探讨与分享，指引双方业务合作，

共同推进双方产品在新能 源汽车、储能、电动工具、电动自行车以及消费电子等终端市场的

应用。 

在协议有效期内，甲方承诺向乙方采购总量不低于 8万吨锂电池钢壳预镀镍钢基带（含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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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提供电池钢基带委托乙方加工数量），具体以每年的采购合同为准。协议有效期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2028 年 12 月 31 日。 

 

二、框架协议对方当事人情况简介 

（一）框架协议对方当事人基本情况 

根据网站“天眼查” （https://www.tianyancha.com/）查得的资料，合同对手方基本信

息如下： 

公司名称：无锡市金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无锡市锡山区鹅湖镇甘露锡甘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杨建林 

注册资本：6184.2267 万元 

营业期限：1998-03-17  至 无固定期限 

统一信用证代码：91320205250220911F 

经营范围：新材料的研发；电池钢壳、电池铝壳、电池用盖帽、电池用盖板、锂电池金属

结构件、冲压件、五金、模具的研发、生产、销售；电镀镍加工；道路普通货运；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技术除外。（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无锡金杨与公司及东方九天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类似交易情况 

公司及东方九天最近三年与无锡金杨没有发生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1、无锡金杨是国内领先的电池精密结构件及材料制造企业之一，长期致力于为电池行业

提供高精密度、高一致性、高安全性的电池精密结构件及材料，打造了从封装壳体、安全阀到

镍基导体材料的一整套产品体系，拥有 LG 化学、松下/三洋、亿纬锂能、比克电池、力神电

池等客户资源，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东方九天在预镀镍钢基带领域有多年的技术积累，拥有目前国内领先的预镀镍电池钢

基带生产工艺，并已投建 2 万吨锂电池预镀镍钢基带项目，未来根据订单落地情况，将进一步

扩充锂电池预镀镍钢基带产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1、产品开发及技术合作  

双方一致同意在圆柱锂电池配套开发过程中加强合作。甲方将充分利用自身在圆柱锂电池

钢壳领域的技术积累及生产实践为乙方预镀镍钢基带的生产提供技术指标参数、生产过程品质

反馈，以不断促进乙方产品品质性能的提升，同时利用自身在锂电池钢壳领域积累的客户资源

优势，加快乙方预镀镍钢基带在现有产品和新产品开发中的应用和推广。乙方将充分利用自身

在预镀镍钢材领域的技术积累和研发优势，继续加强外部研发合作，不断进行技术改进，加大

研发投入，不断为甲方持续进行新产品的开发。 

双方一致同意在大圆柱锂电池钢壳预镀镍钢基带等方面加强合作，定期进行技术交流，为

下一代锂电池产品迭代形成技术储备。 

2、产品供货合作  

甲方将乙方视为锂电池钢壳预镀镍钢基带的优先供应商,乙方将甲方视为锂电池钢壳预镀

镍钢基带的优先客户。在本协议有效期间内，甲方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向乙方采购锂电池钢壳预

镀镍钢基带，乙方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保障甲方锂电池钢壳预镀镍钢基带，双方达到合作共赢的

目的。 

自本协议有效期内，甲方承诺向乙方采购总量不低于 8万吨锂电池钢壳预镀镍钢基带（含

甲方提供电池钢基带委托乙方加工数量），具体以每年的采购合同为准。 

3、供应链共同开发  

双方一致同意在上游原材料电池钢基带市场实现信息共享，进行电池钢基带供应商的国内

外共同开发认证，以保证电池钢基带原材料的稳定供应和采购单价的合理控制。  

（二）协议生效及履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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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后生效，有效期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2028 年 12 月 31 日。合作期限届满，双方视合作情况决定是否续签协议。 

（三）其他条款 

本协议为双方长期合作之指导性文件，双方具体合作内容以及金额以双方后续签订的具体

合同为准。 

 

四、风险提示 

1、本框架协议签署对公司 2022 年度业绩没有重大影响； 

2、本框架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指导性文件，具体合作内容以及金额将以双方后续签订的具

体采购合同为准；后续具体采购合同的签订日期及金额均无法确定； 

3、本框架协议履行时间较长，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市场、政策、经济等不可预见的或其

它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存在有可能会导致本协议无法全部履行的风险。 

 

五、框架协议的审议程序 

根据相关规定，本框架合作协议无需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框架协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上述框架协议的顺利签订，标志着公司相关产品得到了动力电池钢壳行业客户的充分

认可，有利于促进东方九天在动力锂电池领域的预镀镍钢基带产品的推广应用、技术开发及客

户开发。 

2、上述框架协议若能顺利实施，将对公司 2023 年度至 2028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

响。 

 

七、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1、公司最近三年没有披露过与其他客户签订的框架协议。 

2、公司将以临时公告形式披露框架协议的履行进展，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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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况。 

3、本框架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持股没有发生

变化；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及董监高所持限售股份没有解除限售的情况；截止到本公

告披露日，公司没有收到控股股东及董监高在未来三个月内存在股份减持计划的通知。 

 

八、备查文件 

1、公司、东方九天与无锡金杨签订的《框架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3日 


